广西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资质

告知性备案公布（第十六批）
根据国家人防办、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的通知》（国人防〔2017〕271号）和《广西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告知性备案须知》（桂人防办字〔2018〕292号）要求，现将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1家区外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告知性备案情况予以公布。

上述机构可在广西区域内和业务范围内开展各类人防工程和兼顾人防要求工程的防护设备检测业务。

附件：《广西人防防护设备检测机构告知性备案情况表》（第十六批）

 
                         2022年9月9日

（联系地址及电话：南宁市桂雅路19号, 0771-283316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广西人防防护设备检测机构

告知性备案情况表（第十六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证书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区外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

	1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里项村洞山66号安邦大厦1-4层
	210021344459
	2021年3月17日
	2027年3月16日
	李健全15268532717


